
 

 

要求政府營運屯門碼頭 

 
背景： 

 

1. 過去，我們曾多次在區議會要求政府善用屯門碼頭，並於本年六月二十六日

提交文件，於七月十二日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上再次討論。 

 

2. 運輸及房屋局終於在九月十六日書面回覆委員會，稱當局已著手籌備屯門碼

頭公開招標，可惜，將繼續以私人租賃形式租予船公司！而書信中亦沒有具

體招標內容和時間表！欠缺誠意！ 

 

3. 我們憂慮，如政府沿用舊有政策，繼續以每月租金約 200萬租予船公司，船

公司難以營運跨境渡輪服務！政府明知船公司根本難以營運，卻繼續公開招

標(辣招)，表面看似提供協助，實際阻礙屯門碼頭發展！對改善屯門碼頭毫

無誠意！亦漠視居民對渡輪服務的需要！ 

 

 

建議： 

1. 強烈要求政府公平對待，以公營形式營運屯門碼頭，免費或象徵式收費出租

予船公司，與上環港澳碼頭及尖沙咀中港碼頭看齊，政策一致，以吸引船公

司經營屯門往澳門的航運服務。 

 

2. 港珠澳大橋約於 4-5年後落成，往來香港與澳門、珠海等地的交通更為蓬勃，

海陸路運輸業競爭愈來愈激烈，減低船公司承投往來香港與澳門渡輪服務的

意欲。因此，為了吸引船公司承投，政府應特事特辦，仿傚以每年 1000元租

予哈羅國際學校的政策，提供租賃優惠，以作為船公司經營的誘因。 

 

 

 

嚴天生、江鳳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

屯門區議會文件 2 0 1 3 年第 4 1 號  

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5 日討論  


